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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边彝族自治县彝族语言文字条例

（员怨怨源年员月猿员日马边彝族自治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源年员圆月猿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这了保障和促进彝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和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和《马边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马边彝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彝语文是彝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主要交际工具，是

自治县的一种主要语言文字。使用彝族语言文字是自治县的一项
重要自治权。
第三条摇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坚持语言文字平等的原则，保障

彝族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一切社会活动中享有使用和发展彝
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应当在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等各个领域加强彝语文的使用。
第四条摇自治县内通用彝语文和汉语文。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公民互相学习语言文

字。鼓励汉族公民学习、使用彝语文和当地其他少数民族语言。
提倡彝族公民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学习使用全国
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
第五条摇自治县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使用彝语文时应当遵

守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
第六条摇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在开展彝语文工作中，应当尊重

彝语文的规律，保障彝语文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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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摇彝语文在自治县的国家
机关执行职务中的使用

摇摇第七条摇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在执行职务时，使用彝、汉两种语
言文字。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使用其中一种。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公布法规和重要文告，应当同时使用彝文

和汉文。印发文件和资料，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同时或者分别使用
彝文、汉文。
自治县内一切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章、牌匾，应同

时使用彝、汉两种文字。
第八条摇自治县内举行的各种会议，可以同时或者分别使用

彝语文、汉语文。
自治县和乡（镇）在举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应当同时或者

分别使用彝语文、汉语文。
第九条摇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需要，同时

或者分别使用彝、汉两种语言文字审判和检察案件、发布法律文
书，并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翻译。
第十条摇自治县及自治县内彝族聚居的乡（镇）制定和公布

的选举文件、选民名单、选民证、代表候选人名单、代表当选证书
等，应当同时使用彝汉两种文字。
第十一条摇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在受理和接待彝族公民的来

信来访时，应当使用来信来访者所使用的语言文字。
第十二条摇自治县的档案部门，应当做好彝文文书的立卷存

档和彝文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利用。
第十三条摇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单位在招工、招干、招生考试

时，应当提供彝、汉语文两种考题，允许应考者选择其中一种语文
应试。具体办法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四条摇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单位，在开展技术考核、职称

职务评定工作中，视具体情况可用彝、汉两种文字中的一种进行考
核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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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摇彝语文在社会各项事业中的使用

第十五条摇自治县的国家机关重视开展学校彝语文教学。以
招收彝族学生为主的中、小学校和班级，应普遍实行彝、汉双语文
教学。自治县人民政府结合实际逐步完善双语文教学体制。
彝族学生自愿进入用汉语文授课的学校（班）学习，或者其他

民族学生自愿进入用彝语文授课的学校（班）学习的，应当鼓励和
支持。
第十六条摇自治县的国家机关重视成人教育中的彝语文教

学。对彝族职工进行成人教育时，应当开设彝语文课；在农村彝族
公民中，可以用彝文扫除文盲，逐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彝族领导
干部应提高自己使用彝语文执行职务的能力。
第十七条摇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应重视发展彝语文科学文化事

业。保障和鼓励彝族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使用彝语文从事科学
研究、发明创造、文艺创作、撰写科研论文，推广科学技术。
第十八条摇自治县内的广播、电视、书刊发行和邮电部门，应

积极发展彝语广播电视，做好彝文教材、报刊、图书的征订发行工
作，逐步增设彝语文邮电业务。
第十九条摇自治县内公共场所的标记，有重要意义的碑文、桥

名、地界、地名，应同时使用彝、汉两种文字。
自治县内彝语地名，一律使用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布的标准名

称。

第四章摇彝语文工作的机构和队伍建设

第二十条摇自治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指导委员会，是自治县
人民政府主管彝语文及其他少数民族语文的工作部门。
自治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实施党和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和法律法规，督促

检查本条例的执行。
二、推行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协调有关部门之间

的彝语文业务工作，组织业务协作。
三、做好彝语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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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导和检查彝语文的使用和翻译工作。负责彝文古籍的
收集、整理。
五、管理彝语文的科研工作，组织学术交流。
第二十一条摇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应加强彝语文工作队伍建

设。
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翻译机构，承担自治县内重要公文、会议的

翻译，负责自治县内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章、牌匾等的翻译
和审核。
自治县内彝族聚居的乡（镇）应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

彝族语言文字工作。
第二十二条摇自治县的国家机关重视彝语文专业人才的管理

和培养。做好彝语文专业人员的技术职称资格评定和聘用任命工
作。逐步培训在职专业人员，提高彝语文专业队伍的政治和业务
素质。

第五章摇考核与奖惩

第二十三条摇自治县的国家机关把执行本条例作为工作考核
的一项内容。自治县、乡（镇）人民政府对认真执行本条例取得显
著成绩的单位，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四条摇自治县、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熟练使用彝、汉

两种语言文字进行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的人员，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五条摇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各政党组织和社会团体、企

事业单位必须遵守本条例。违反本条例的，视其情节由自治县人
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追究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
任。

第六章摇附摇摇则

第二十六条摇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本条例的实施细则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七条摇本条例报经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源



准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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